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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惠州市实验中学教工餐厅用餐确认表

	用餐时间
	

	用餐类型
	二选一    □公务接待用餐    □活动用餐

	
	三选一    □早餐    □中餐    □晚餐

	
	二选一    □自助餐    □围餐

	公务接待用餐：确因工作需要，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，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。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，陪餐人员不得超过3人；超过10人的，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应当根据用餐人数合理安排自助餐或者围餐。
活动用餐：确因工作需要，申请校外人员、学生（志愿者）等用餐，应当根据用餐人数合理安排自助餐或者围餐。

	□
公务
接待
用餐



□
活动
用餐
	用餐人员签字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用餐人数
	

	就餐时，全部就餐人员在《惠州市实验中学教工餐厅用餐确认表》签字，报销时与《惠州市实验中学教工餐厅用餐申请表》一并提交。



